
 
 

 

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

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以及《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,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,本着审慎、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

断，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“关于下属华建数创（上

海）科技有限公司 B 轮融资项目的议案”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华建数创（上海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建数

创”）B轮融资项目，计划引入战略投资者，为公司发展提供新动能、拓

展新空间、创造新模式，助推华建数创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、加强

公司研发能力建设，按计划完成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目标。本轮融资有

利于华建数创的长远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国

家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程序合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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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晓燕


